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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茂泰”或“公司”)的委托, 指派本所张征轶律师、韩政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就永茂泰实际

控制人之一增持公司 1,600 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相关事宜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核查了由永茂泰提供的有关文件。在核查过程中, 就有关

必要的问题, 本所向永茂泰进行了适当的询问和调查。对于有关文件中未包括但对本专项核

查意见至关重要的事实, 本所则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永茂泰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文件。 
 
本所律师已经对永茂泰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 本

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

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

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 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

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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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标准以及勤

勉尽责的精神, 就题述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 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永茂泰实际控制人之一徐娅芝女士。根

据增持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 增持人的基本情况为: 徐娅芝, 女,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为 330722198709******。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本所律师对公开网络信息的查询以及增持人的确认, 增

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即:  

 

1. 增持人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到期未清偿, 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2. 增持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  

 

3. 增持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增持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 增持人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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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上述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增持人徐娅芝女士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

格。 

 

二. 本次增持情况 

 

(一)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增持人及公司的确认, 本次增持前, 徐娅芝女士直接持

有永茂泰17,55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3191%, 徐娅芝女士同时通过

上海磊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13,969,8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340%; 徐娅芝女士之父徐宏先生持有公司 101,987,917 股股份, 占

公司总股本的 30.9110%; 徐娅芝女士之母周秋玲女士持有公司 5,558,483 股

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47%; 徐娅芝女士之弟徐文磊先生持有公司

17,55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91%, 徐文磊先生同时通过上海宏芝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 3,580,2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51%。徐娅芝女士与徐宏先生、周秋玲女士、徐文磊先生合计控制公司

160,196,4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532%, 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二) 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徐娅芝女士出具的《关于增持永茂泰

股票的告知函》,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徐娅芝女士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增持永茂泰 1,6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5%, 增持金额为

10,480 元。 

 

(三) 本次增持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之永茂泰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200名明细数据表》

及增持人的确认, 本次增持完成后, 徐娅芝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7,551,600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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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96%。徐娅芝女士与公司其他共同实际控制人徐宏先

生、周秋玲女士、徐文磊先生合计控制公司 160,198,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

本的 48.5537%。 

 

三. 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投资者在

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 自上述事

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 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可以免于发

出要约。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

变更信息(沪市)》以及增持人、公司的确认, 本次增持前, 徐娅芝女士与徐宏先生、周

秋玲女士、徐文磊先生合计控制公司 160,196,400 股股份, 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且该等持股超过 30%的状态已持续超过一年。2024 年 2 月 29 日, 徐娅芝女士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1,6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5%, 除该等增持外, 

徐娅芝女士与徐宏先生、周秋玲女士、徐文磊先生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增持公司

股份的行为。前述增持完成后, 徐娅芝女士、徐宏先生、周秋玲女士、徐文磊先生近

12 个月内合计增持公司股份数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

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增持人徐娅芝女士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

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